
转口贸易是否要交税呢

产品名称 转口贸易是否要交税呢

公司名称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进出口加工保税区】兰金十一路成城发工
业园A栋601号

联系电话 13028866099 13025161612

产品详情

为了节省时间电话咨询林经理

深圳市浩通天成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保税仓库出租，保税包装贴标、保税分拣配送，出口集拼，出口货物退运维修，保税区转厂
一日游，红酒代理进口（现有1万平米保税仓库对外出租）

转口贸易、保税区、国境贸易、仓储

地址：深圳市坪山新区深圳出口加工区兰金十一路成城发工业园A栋601号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是转口贸易？

什么是转口贸易？

转口贸易主要是指离岸转手买卖，我国境内企业从非居民处购买货物后又向另一非居民转销售该货物，
且货物没有进入关境。

在该贸易方式下，货物买卖全发生在境外，未到境内。



为了方便理解，打个比方，A单位将从韩国购买的货物销售给俄罗斯的一家企业，货物直接从韩国发往
俄罗斯，产品并未入境，这种情况就属于转口贸易。在这种贸易方式下，货物买卖全部发生在境外，未
到我国境内。

如果货物进入保税区，企业需要到海关办理报关，不属于转口贸易业务。

那转口贸易是否要交增值税与企业所得税呢？

增值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691号）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货物或者加工、修理修配劳
务，销售服务、无形资产、不动产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为增值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
纳增值税。

《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条例所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以下简称境内）销售货
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是指：（一）销售货物的起运地或者所在地在境内；”

根据以上增值税相关规定，企业从事转口贸易，从境外购入的货物未入境再销售给境外，货物的起运地
或者所在地不在境内，企业不属于在境内销售货物，取得销售货物收入不属于增值税应税范围。

再根据《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号）文规定，出口货物是指
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并销售给境外单位或个人的货物。企业在转口贸易项下，向境外销售货物不需要
报关离境，不属于出口货物，不涉及享受出口退税事项。

转口贸易 向境外销售货物，无需开具发票，可以向境外开具形式发票或收款收据。

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法》（主席令第二十三号)第三条规定, 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
纳企业所得税。第六条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
销售货物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12号）第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所得，包括销售
货物所得。第十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项所称销售货物收入，是指企业销售商品、产
品、原材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存货取得的收入。

因此，企业有转口贸易，向境外单位销售货物取得的收入，属于销售货物收入，应计入企业收入总额，



计缴企业所得税。企业从境外购入货物的成本及发生的相关费用，准予按《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规定
，在税前扣除。

根据《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8号）第十一条规定，企业从
境外购进货物或者劳务发生的支出，以对方开具的发票或者具有发票性质的收款凭证、相关税费缴纳凭
证作为税前扣除凭证。

因此，企业从境外购入货物，以境外销售方开具的相关具有发票性质的收款凭证作为入账依据（一般inv
oice形式发票）。需要写清楚相关信息。

收汇规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真实性审核的通知》（汇发〔2016〕7号）五、规
范货物贸易离岸转手买卖外汇收支管理。

银行为企业办理离岸转手买卖收支业务时，应逐笔审核合同、发票、真实有效的运输单据、提单仓单等
货权凭证，确保交易的真实性、合规性和合理性。

同一笔离岸转手买卖业务应在同一家银行网点采用同一币种（外币或人民币）办理收支结算。

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B类的企业暂停办理离岸转手买卖外汇收支业务。

也就是货物贸易外汇管理分类等级为A类的企业，才能办理转口贸易收汇手续，并且同一笔离岸转手买
卖业务应在同一家银行网点采用同一币种（外币或人民币）办理收支结算。

比如：企业从事转口贸易，在韩国购入货物后销售给俄罗斯企业。企业向韩国供应商付美元和从俄罗斯
企业收汇也应为美元，并且付汇行和收汇行在同一家银行网点。

总结：

公司从事的转口贸易，即境外采购货物并直接在境外销售，货物的起运地和到达地均在境外，属于在境
外销售货物，不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居民企业应当就其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销售货物收入应计入企业收入总额计
算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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